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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环审〔2025〕41号
关于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

（8条支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申请审批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8条支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新建工程，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鸡西市、双鸭山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鹤岗市境内。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七台河—佳木斯—鹤岗支线（简称佳木斯支线）、佳木斯—双鸭山支线（简称双鸭山支线）、鹤岗—伊春支线（简称伊春支线）、七台河—牡丹江支线（简称牡丹江支线）、林口—鸡西支线（简称鸡西支线）、虎林—宝清—绥滨支线（简称绥滨支线）、鹤岗—萝北支线（简称萝北支线）和林口—东宁支线（简称东宁支线）共8条支线，管道全长1222公里。佳木斯支线起点为七台河分输清管站，终点至鹤岗分输清管站，途经七台河市勃利县、佳木斯市桦南县、郊区、汤原县、鹤岗市东山区，线路长182公里；其中七台河—佳木斯段线路长114.46公里（压力10兆帕、管径457毫米、年输量10.78亿立方米），佳木斯—鹤岗段线路长67.54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323.9毫米、年输量3.48亿立方米）。双鸭山支线起点为佳木斯分输清管站，终点至双鸭山末站，途经佳木斯市郊区、桦川县、双鸭山市集贤县，线路长80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273.1毫米、年输量1.42亿立方米）。伊春支线起点为鹤岗分输清管站，终点至伊春末站，途经鹤岗市东山区、佳木斯市汤原县、伊春市南岔县、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线路长204公里；其中鹤岗—伊春段线路长168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323.9毫米、年输量1.56亿立方米），金林—南岔段线路长36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273.1毫米、年输量0.22亿立方米）。牡丹江支线起点为七台河分输清管站，终点至牡丹江末站，途经七台河市勃利县、牡丹江市林口县、阳明区，线路长198公里；其中七台河—林口段线路长106.22公里（压力10兆帕、管径406.4毫米、年输量9.03亿立方米），林口—牡丹江段线路长91.78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323.9毫米、年输量3.51亿立方米）。鸡西支线起点为林口分输清管站，终点至鸡西末站，途经牡丹江市林口县、鸡西市麻山区、滴道区、恒山区、鸡冠区，线路长60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273.1毫米、年输量1.93亿立方米）。绥滨支线起点为虎林分输站，终点至绥滨末站，途径鸡西市虎林市、双鸭山市宝清县、友谊县、佳木斯市富锦市、鹤岗市绥滨县，线路长238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323.9毫米、年输量2.98亿立方米）。萝北支线起点为鹤岗分输清管站，终点至萝北末站，线路长78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273.1毫米、年输量0.5亿立方米）。东宁支线起点为林口分输清管站，终点至东宁末站，线路长182公里（压力6.3兆帕、管径273.1毫米、年输量1.25亿立方米）。管道主要采取埋地式敷设，一般地段埋深不小于1.2米。管道沿线设置21座站场（新建19座，与干线段站场合建2座）、38座阀室。佳木斯分输清管站设置1个50立方米危险废物贮存库，其他18个新建站场各设置1个危险废物贮存点。佳木斯分输清管站、牡丹江末站、双鸭山末站等3个站场为有人值守站，其他站场为智慧无人站。各站场均采用电采暖，佳木斯分输清管站设置2台1.3吨/小时燃气水套炉用于生产。新建施工便道53.69公里，整修既有道路262.77公里。本工程永久占地24.5305公顷，临时占地2538.08公顷。本工程不设置取、弃土场。
本项目符合《“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国家管网天然气管道“十四五”发展规划》，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全面落实《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8条支线）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厅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的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加强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路线和施工作业带宽度，环境敏感区、林地等特殊地段作业带宽度缩减1米。优化施工场地布局，减少施工占地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禁止捕猎野生动物，规范施工作业时间和方式，减少施工噪声、灯光等对鸟类的干扰，保护区内施工应避开鸟类等野生动物的迁徙期和繁殖期。优先避让野大豆、紫椴、水曲柳、樟子松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设置防护围栏，如确实无法避让，施工前应采取异地繁殖等保护措施。优化施工组织，河流和湿地管段尽量选择枯水期施工，涉及农田管段尽量避开农作物生长季节。施工结束后根据周边生态状况对施工迹地等区域实施生态修复，保护和恢复生态功能。

不得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设置施工营地和阀室。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黑龙江富锦沿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黑龙江绥滨两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在国家批复《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及通知启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数据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部分不得施工建设。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永久基本农田、公益林等管段，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并应结合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要求和主管部门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措施。
（二）土壤环境保护措施。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做好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应当节约、集约使用黑土地，按照有关标准剥离表土，做好表土保护，防止破坏黑土地生态环境；表土剥离、运输、存储过程中，应采取水土保持和扬尘防治措施、必要的工程防护和保育措施，防止土壤污染，避免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减轻水土流失产生的危害。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本工程涉及穿越大、中型河流29处，其中采用定向钻和顶管等非开挖方式穿越28处，采用开挖方式穿越1处（小绥芬河）。开挖穿越小绥芬河的施工时间应避开鱼类繁殖期（4月—7月），涉水施工尽量在枯水期进行，采用围堰导流的方法分段进行开挖，施工结束后恢复河床原貌。对定向钻施工的泥浆池进行防渗处理，禁止在河堤范围内给施工机械加油、清洗，设备漏油应及时清理处置。清管试压水收集后重复使用，末段试压水经沉淀处理后，根据试压段所在位置，就近拉运至当地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附近村屯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处理。运营期，佳木斯分输清管站、牡丹江末站、双鸭山末站设置防渗化粪池，生活污水定期拉运至附近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对危险废物贮存库（点）实施重点防渗，危险废物贮存库（点）建设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对排污池实施一般防渗。
（四）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材料运输合理选择路线，并采取遮盖措施；建材定点堆放，并采取防尘、抑尘措施；施工现场设置围栏，施工场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要求。运营期，天然气加热炉设置8米高排气筒，锅炉烟气排放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要求。加强运营期管理，采用密闭输气工艺，站场和阀室天然气放空通过立管排放，站场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要求，站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要求。
（五）声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优化施工场地布局、控制施工时间，施工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要求。运营期，站场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要求。

（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管道施工废料部分回收利用，剩余施工废料、生活垃圾、清管扫线废渣由市政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定向钻废弃泥浆用罐车拉运至当地生活污水处理厂压滤处置。运营期，一般固体废物由市政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废铅蓄电池、含油抹布和手套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库（点），依法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七）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对临近居民集中居住区等环境敏感区管段，设置加密桩、警示牌，增加管道埋深，增加巡线频次；对穿越铁路、公路等管段加套管保护；提高自动焊接水平，焊缝采用射线和超声波探伤，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加强管道防腐设计，严格落实管道内和管道外的防腐措施，试压合格后方可投产，管道全线采用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监控阀室设置远程终端装置，站场设置紧急截断系统，确保事故状态自动紧急切断。加强运营期维护管理，定期进行管道壁厚和内腐蚀检测。健全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强化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应急联动，防止污染事故发生。

三、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按要求做好排污许可相关工作，并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四、《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审核。

五、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鸡西市、双鸭山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鹤岗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要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分送上述部门，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9月29日


